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第十一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《剑阁县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清单》第十一项整改任务：整改出现反弹，国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指出，剑阁县矿井涌水直排，虽开展整改，但整改措施未长期坚持，问题再次出现。弘发煤矿以施工为名用砂袋堵塞矿井涌水治理设施进水口，酸性涌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。

	整改责任单位
	剑阁县委、县政府

	整改目标
	规范运行矿井涌水污染治理设施，确保达标排放。

	整改措施
	1.2024年1月，已完成剑阁县弘发煤矿涌水应急治理工程建设，新建日处理能力3000立方米的应急混凝池1口，安装应急分流设施1套。

2.2024 年6月，已对全县矿井涌水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开展后评估，根据成效评估结果，制定矿井涌水综合管控方案并严格落实。

3.严格落实《剑阁县矿企涌水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制度》，规范运行弘发煤矿矿井涌水治理设施，每月开展一次水质常规监测，每年开展一次全分析监测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	1.已于2024年1月，完成新建日处理能力3000立方米的应急混凝池1口，安装应急分流设施1套，新增应急加药系统1套。

2.2024年6月，已对全县矿井涌水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后评估工作，评估报告已通过专家评审，已制定剑阁县矿井涌水综合管控方案并严格执行。

3.规范运行弘发煤矿矿井涌水治理设施，每月开展一次水质常规监测，每年开展一次全分析监测。


